安徽省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要点表

(食用农产品市场开办者)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项目
	序号
	检查内容
	评分标准
	分值
	得分

	布局要求
	1
	通风(0.5分)
照明(0.5分)
给排水(0.5分)
清洁设施(0.5分)

（5）食品与非食品经营区域是否分开设置。(1分)
	现场检查
	3
	

	
	2
	生食与熟食、待加工与直接入口食品是否分开或隔离；（1.5分）
熟食等直接入口食品区距离活禽区和卫生间是否有10m以上。（1.5分）
	现场检查
	3
	

	
	3
	鲜活畜禽、水产品区与其他食品加工经营区域是否保持5m以上间距或设有效的物理隔离。（2分）
	现场检查
	2
	

	
	4
	按照食用农产品类别实行分区销售，同一交易区的操作台、容器、挂架等器具是否相对统一。（2分）
	现场检查
	2
	

	设施要求
	5
	是否有统一设置的号牌及相关证照的悬挂装置。（2分）
	现场检查
	2
	

	
	6
	销售冷冻食品、熟食是否有冷冻冷藏保鲜设备；（2.5分）

（2）经营熟食、散装酱菜、糕点等直接入口食品是否配备封闭式防尘、防蝇罩。（2.5分）
	现场检查
	5
	

	
	7
	从事熟食、糕点、馒头等现场加工的应设置加工间；（2分）
是否配备相关设施设备；（1分）

（3）加工间与营业间分开。（2分）
	现场检查
	5
	

	
	8
	*  *  设置检测室，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或者委托符合《食品安全法》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检验。（5分）

	现场检查，查看资料(农产品批发市场无检测室，又未委托符合《食品安全法》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检验，加5分)
	5
	


	
	9
	（1）是否设置食品安全等信息公示媒介；（2分）

（2）是否公示食品安全管理制度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、食用农产品抽检结果、投诉举报电话、监管部门监管信息、日常管理信息等内容。（1分）
	现场检查
	3
	

	市场开办者责任
	10
	市场开办单位是否具备经营资格。（2分）
	现场检查
	2
	

	
	11
	是否建立并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(包括但不限于市场准入、日常管理、问题食品处理、信息公示、抽检和快检、经营者培训、不合格食品信息报告、事故应急处置等)；（2分）

是否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理员；（2分）

（3）是否对食品从业人员的教育、培训和管理。（2分）
	现场检查，查看资料
	6
	

	
	12
	是否与入场销售者签订《食品安全责任书》、《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》，明确入场销售者食品安全责任以及违约责任。（5分）
	现场检查，查看资料(批发市场未签订协议加5分；农贸市场既未签订协议，又未签订责任书加5分。随机检查销售者，发现1户未签协议加1分，加完为止)。
	5
	

	
	13
	（1）是否查验并留存入场销售者的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复印件，食用农产品产地证明或者购货凭证、合格证明文件，建立管理档案；（3分）

（2）是否定期（批发市场至少每月一次）对进场销售者的经营资格、环境条件进行检查，有检查记录；（1分）

（3）发现场内销售者主体不合法、条件不具备、擅自改变条件等问题的，是否要求其整改并及时报告属地监管部门。（1分）
	现场检查，查看资料
	5
	

	
	14
	监督销售者落实进货查验和查验记录制度等法定义务。（3分）
	现场检查，查看资料
	3
	

	
	15
	批发市场是否印制统一格式的销售凭证；（3分）

（2）销售凭证是否载明食用农产品名称、产地、数量、销售日期及销售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项目，销售凭证作为销售者销售记录和其他购货者的进货查验记录凭证。（2分）
	现场检查，查看资料
	5
	


	
	16
	市场内食用农产品固定摊位统一制作公示标牌，要求经营者标明销售的农产品品名、产地以及检验(检疫)合格证明或其他证明文件。（2分）
	现场检查
	2
	

	
	17
	垃圾收集容器加盖；（0.5分）

卫生清扫、保洁及时，保持市场环境整洁卫生，无暴露垃圾；（0.5分）
定期消毒并记录。（1分）
	现场检查
	2
	

	
	18
	（1）开展检测或委托检验，检测有计划，有针对性；（2分）

*（2）对不能提供产地证明、质量合格证明等相关证明的食用农产品，入场时应实行抽样检测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属地监管部门；（2分）

（3）建立不合格食品处理记录。（1分）


	现场检查，查看资料
	5
	

	总计
	100
	[  ]

	检查结论及处理意见

（可另附表）
	

	被检查单位意见

（可另附表）
	

	
	检查人员签名：

  [手签名]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被检查单位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其授权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手签名]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章）


备注：

1、涉及合理缺项的，该项不加分。

2、市场内糕点、面包等现制现售按《省食药局食品生产小作坊监管工作指导意见》的要求执行。

3、批发市场无检测室，直接认定为高风险。

4、市场内发生违反《食品安全法》三十四条规定的经营行为，直接认定为高风险。

5、食用农产品市场开办者指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（零售）。

6、食用农产品市场开办者风险评定得分：市场内销售者、市场开办者检查得分相加。市场开办者现场检查评分占比65%，市场内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现场检查平均得分占比35%。销售者得分按照检查数取加权平均分。

7、食用农产品市场内销售者检查数：500家以下不低于3%，500--1000家不低于2.5%，不少于15家，1000家以上不低于2%，不少于25家，销售者得分按照检查数取加权平均分。

8、有* 号为日常监督检查的重点项目。

9、有双* 的为关键项，直接认定为高风险项。

10、无* 号为日常监督检查的一般项。

